
法務部長鄭銘謙親赴橋檢 

參與更生人社會回饋種子服務體驗觀摩會、馨生保護服務據點揭牌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法務部長鄭銘謙積極推動溫暖、有感的柔性司法，以落實賴總統「國家希望工程」

政策目標以及行政院卓榮泰院長「五打七安」，守護安定公義社會之施政方針，於

113 年 8 月 19 日來到南臺灣，在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張斗輝、法務部代理主任秘書

王以文、法務部督導參事林嚞慧、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朱家崎、臺灣

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黃玉垣、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張春暉及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洪信旭的陪同下，前往更生人社會回饋種子服務體驗觀摩會、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的馨生保護據點，並親赴橋頭地檢署慰勉基層同仁及

視察法務部矯正署明陽中學業務。 

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為幫助更生人順利復歸社會，聯繫已輔導成功且具熱誠之

個案，自 112 年起辦理「更生人社會回饋種子服務體驗」計畫，結合橋頭地檢署及認

同更保宗旨之當地人士，導入各項資源，期望透過體驗課程，強化更生人復歸社會的

能力，而觀摩會即在展現辦理成果。三位更生種子教師分享他（她）們創業及復歸社

會的心路歷程，其中，楊老師，一位更生人成功轉型為在地的藝術工作者，繼而回饋

社區，將百年洋樓轉型為藝術館，再次重現老屋的嶄新風華，他的生命故事充滿激勵

人心的感動，讓與會來賓深刻體會到「更生人幫助更生人」的可貴之處。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為拓展馨生人的服務，特別邀請當地企業臺灣滷味博物館共襄

盛舉，在林琮隆總經理的支持下於該處成立「馨生保護服務據點」，未來將可提供更

直接、更立即性的服務，鄭部長為據點揭牌的同時，也鼓勵到場的馨生人，希望他們

在犯保的各項協助下，能夠從犯罪被害的傷痛裡走出來。 

鄭部長接著來到橋頭地檢署慰勉基層檢察同仁，希望在地檢署裡，除了彰顯正義的

形象之外，也能發揮司法保護人性溫暖的一面。最後，鄭部長在高雄監獄典獄長邱泰

民、高雄第二監獄典獄長陳憲章、高雄女子監獄典獄長吳永琛及高雄戒治所所長鄭翠

芬的陪同下視察明陽中學，由明陽中學校長涂志宏介紹學校環境及教育理念，期望在

管、監、教的過程裡，引導年輕的明陽學子可以重新步上人生正軌。 



歡迎東莞台商子弟回鄉放暑假   

橋檢辦理反毒、打詐及防制兒少性剝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回臺探親並進行公民法治課程之補強教學，

特與橋頭地檢署結合辦理 113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三天共 5 場次的參訪活動，讓一向

嚴肅形象的地檢署，迎來了年輕學子的活力與笑聲。 

    此次法治教育參訪，本署研考科安排學生至設計橋頭地方法院旁聽案件、刑事訴

訟法及國民法官法的介紹，還安排廉政宣講，讓學生深入瞭解臺灣的法律實務。有鑑

於暑假是青少年最空閒的一段期間，觀護人室利用台商子弟回鄉來訪的機會，進行

「反毒」、「打詐」宣導及講述「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仿真毒品」的陳

列，讓學生能親眼見識到「毒品」模擬樣版，鄭惠娟觀護人說明毒品對個人身心的危

害，用以強調「毒品千萬不可嘗試」；鄒一清觀護人則以「不拍攝」、「不引誘」、

「不散布」、「不持有」等四大原則來提醒學生勿涉入兒少性剝削事件，並強調「不

貪心」、「不好奇」、「多求證」才能讓自己不會成為詐騙的受害者。觀護人室還特

別邀請臺北大學李佩臻及文化大學簡琮錡兩位實習同學隨行參訪，以「壓軸」之姿進

行貼近青少年的法治宣導，現場互動熱絡、掌聲不斷，為本次參訪活動，畫下圓滿的

句點。 

    最後，張春暉檢察長勉勵現場參與活動的學生，透過此次參訪不僅認識公民法治

的運作，更吸收預防犯罪、避免被害的知識，令本次參訪充滿正面意義，也預祝學生

們度過一段平安、快樂的暑假假期。 

  



 法務部保護司視察橋頭地檢 深化司法保護業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提升司法保護功能，有效推動觀護業務，法務部督導參事林嚞慧及視察歐惠婷於

113年 7月 12日，率領保護司、更保、犯保總會人員，親臨橋頭地檢署視察司法保護業

務，首先拜訪更保、犯保、榮觀協進會三大會，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主任委員沈美利、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橋頭分會主任委員柯建帆、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王琮欽，

陪同至三會慰勉工作同仁，鼓舞基層士氣，期勉大家更積極投入司法保護工作。 

    隨後林督導參事參訪該署社會勞動機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教育訓練中心及義務勞

務機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搜救犬馴養中心。林督導參事至社勞機構提醒務必注意社勞人

勞動環境安全，期盼透過勞動付出從做中學，讓社勞人重新體會自身價值，不再犯罪，

同時司法保護範疇極廣，須由第一線同仁以人本為出發點，展現柔性司法的溫度，期盼

藉由大家的努力讓社會更加安定、溫馨祥和。 

  



橋檢召開 113 年第 1 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暨多元處遇網絡精進會議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檢 113年 6月 18日召開「113年第 1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暨多元處遇網絡精

進會議」，由張春暉檢察長主持，邀請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大高雄各醫療院所、政

府機關及民間社會團體講師等共同參加。 

    會議中進行業務交流，與會人員針對個案在醫院進行戒癮治療、參加多元處遇課

程等議題進行討論，透過跨體系、跨機關的合作，期能建立妥適之個案管理模式，有

效解決相關機構團體橫向聯繫上所遇到的窒礙，齊力協助毒品施用者獲得適當治療與

處遇並降低再犯率。  



橋檢辦理「父愛如樹、編織幸福」                          
受保護管束人父親節關懷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結合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 113 年 7 月 30 日辦理「父愛如樹、編

織幸福」父親節關懷活動，讓個案與家人互相表達說不出口的愛。是日由陳郁淳榮譽

觀護人帶領高雄市手藝串珠發展協會團隊，細心教導個案編織提袋，活動中安排受保

護管束人上台，收下由最親愛的家人親手編織的盆栽提袋，綠意盎然的植栽象徵阿爸

挺拔親像山，細心編織的提袋宛如家人間纏綿交錯不可分割的情感，最後在這充滿感

動的氛圍下，相互擁抱並在耳邊說聲，父親節快樂，阿爸~辛苦了！ 

檢察長張春暉表示：家人間內心充滿親情愛意，但常不擅長表達，透過此次父親

節關懷活動，可勇敢說出對家人的關懷，在此感謝團隊帶來手作課程，預祝大家父親

節快樂。 



88暖馨甜滋滋-甜香瀰漫山嵐間 溫泉潤澤暖馨身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父親節對你而言是怎麼樣的節日?父親還在你身邊嗎?在你身邊的他是否還依舊健

朗?趁著父親節前夕，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舉辦「戶外關懷活

動」帶著馨生人出外走走，親手製作金桔果醬及苦甜巧克力，讓馨生人可以為自己的

父親、重要親人或身為父親的自己帶回一份暖心的小禮物，以甜味融化苦撐的心。活

動前一日南部還在放在著颱風假，有些馨生人前一天還在處理颱風後淹進家中的冰冷

灰濁的水，恰好晚上安排入住溫泉飯店，以溫泉融化整理家園後僵硬發疼的筋骨，隔

天在療育森林玫瑰園精油香中為這旅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在旅程中聽著幼稚園的小小孩分享爸爸受重傷後，無法像以前一樣時常帶著他們

出去玩，現在每天努力存著媽媽買的小撲滿，等到滿的那一天全家要再一起出門。但

在填滿撲滿的路上，母親仍抽空帶著孩子參加活動，體驗生活，跟著協會的阿姨們一

起在溫泉中玩著蘿蔔蹲的遊戲，在美麗的星空下開懷大笑。 

這次的活動我們增加了很多的新夥伴，有在母親重傷後負擔起照顧母親的重責，

但近日剛經歷喪母之痛的小芬小芳姊妹花；有近兩年仍走不出喪妻傷痛，但在協會鼓

勵下願意試著隻身來參加活動的阿騰；也有在這一兩年痛逝兒子的父母們，並有母親

過世後帶著父親一起參加藉以慶祝 88 節的子女們，這趟旅程對每位馨生人都有不同的

含意，有些人邊悼念親人邊試著體驗新生活，有些人試著找回生活的目標，也或許是

忙碌生活中難得的休憩，謝謝他們願意在這復原歷程接受我們的陪伴，讓協會與馨生

人一同走在成長的道路上。 

「邀請您一同陪伴被害人家屬，如身旁有人因他人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或重傷，

請撥打『0800-00-5850（鈴鈴－我保護您）』」 



橋檢辦理易服社會勞動督核會議  

強化「勞動安全」意識 精進「社勞管理」制度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為精進社勞管理與提升執行成效，於 113 年 8 月 14 日辦理「113 年度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督核會議」，邀集轄內 33 個社會勞動執行機構督導與會。

該署檢察長張春暉親自出席，並對機構督導們的辛勞付出表達肯定與感謝。另因應目

前法務部對於反毒、打詐之刑事政策，藉此會議進行相關法治宣導。 

檢察長張春暉致詞時感謝各機構歷年來的支持與協助，除配合落實督核管理機

制，使社會勞動制度更臻完善外，同時也讓社會勞動人能以身體勞動回饋社會，並於

執行刑罰的同時兼顧家庭經濟，免於失去人身自由，從而使社區處遇制度對社會發揮

更良善及廣泛的正向影響! 

是日會議，特別邀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技正洪文哲講授「勞動安全法

規及實務案例分享」，以社勞機構性質分別講授跌倒、感電、高處作業、機械操作等

實際案例，提升執行機構對社勞人的勞動安全防範意識，並積極防止意外災害的發

生。最後綜合座談交流，由主任檢察官黃齡慧主持，偕同檢察官黃雯麗、檢察官蔡婷

潔、主任觀護人簡惠霠及社勞組觀護人與各機構督導面對面溝通、交流，希望透過與

機構間的經驗分享及現行社會勞動議題進行討論，使社勞業務的執行能夠順利且長遠

的推行。 

  



橋檢緩起訴酒駕個案義務提供生命關懷服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鑑於酒後駕車對於交通安全及生命財產的嚴重影響，為遏止酒駕歪風，並使緩起訴

被告學習尊重生命的可貴，橋頭地檢署特別安排六位緩起訴酒駕個案 113年 7月 19日於

第二殯儀館大社分館進行生命關懷服務。是日課程，首先由觀護人吳銀倫進行生命教育

並闡明服務目的，再交由現場管理人員分派至納骨塔、往生室、冷凍櫃、洗屍檯等區域

進行清潔工作。課程最後，透過心得回饋單的填寫，讓個案從服務亡者的過程中反思，

重新認知生命的真諦與價值！     

藉由本次生命關懷服務的實施，橋頭地檢署提醒「酒駕」個案：遇有飲酒場合，請

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或尋求酒後代駕、親友接送等交通方式往返，千萬不要對酒駕

行為心存僥倖，以免觸法受罰，造成難以挽回的傷痛。 



橋檢辦理觀護佐理員精進教育訓練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有鑒於過往欠缺對社區型機構開發與結合的經驗，遂借鑑友軍結合社

區推展社會勞動的成果，於 113 年 6 月 17 日由主任觀護人簡惠霠親率，前往屏檢績優

社勞機構—隘寮社區發展協會，舉辦觀護佐理員精進教育訓練。是日訓練，首先由該

協會執行長潘玉燕女士透過幽默風趣的口吻，分享如何運用社勞人力從事社區營造，

並就管理社勞人之甘苦經驗談作心得交流；後續則由屏東地檢觀護人曾楷婷井井有條

地就該署社會勞動相關執行狀況，及過往結合社區型機構合作之得失利弊，提供實務

經驗分享；最後則在屏檢主任觀護人潘連坤妙語如珠下為課程進行總結，在場學員無

不感到獲益良多！下午行程，則前往屏東市著名景點「勝利星村」，眾人徜徉在日式

和風建築林立的巷弄之中，感受悠然自得的閒適氛圍，體驗一場身、心、靈放鬆的知

性之旅。         

    橋檢主任觀護人簡惠霠表示：「希望透過借鑑他署結合社區執行的經驗，未來達

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果；而知名景點的行程安排，相信亦有助於紓緩觀護

佐理員的日常工作壓力。希望觀佐能帶著這些養分勇往直前，持續走在使社勞制度愈

發完善的漫漫長路上！」 

  



橋檢辦理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防止酒害，拒絕酒駕，遠離詐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強化司法保護觸角，讓司法保護的資源延伸到偏鄉社區，讓民眾的問題獲得有效

的協助及解決，橋頭地檢署特於 113年 7月 3日結合該署司法保護據點—曾藥局，假六

龜區興龍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防止酒害，拒絕酒駕，遠離詐騙」犯罪預防宣導活動，期

透過法律宣導、預防犯罪等相關活動的辦理，讓民眾充分瞭解生活中切身的法律問題，，

以提升法律知識，進而預防被害、避免犯罪。 

  是日活動，曾藥局藥師曾金課首先說明防止酒害的重要性，強調喝酒不僅對身體造

成危害，更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引發犯罪行為，對社會安全造成不良影響，並透過新聞

影片及問題的發問與回饋，加深民眾對宣導內容的印象。最後由該署觀護佐理員進行反

酒駕、反詐騙等宣導。提醒現場民眾發揮影響力，主動規勸、制止家人或朋友的酒駕行

為，現在法律與民意都對酒駕零容忍，千萬不能存有僥倖的心理，防制酒駕只要多一份

關心，就可以避免悲劇發生。另外由於詐騙集團手法日益翻新，行徑愈加猖獗，屢屢有

民眾受到其詐欺手段而遭致不少財物損失，儼然成為如今社會治安上一大隱憂，故提醒

務必要熟記反詐騙電話「165」專線，遇事須小心求證評估，不要任意隨其詐騙話術而操

弄，導致受害。 

 

 



修復式司法宣導—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

張春暉特別指示觀護人吳芳儀於 113 年 6 月 17 日、觀護

人劉佑群於 7 月 8 日，觀護人夏以玲於 7 月 22 日及觀護

人吳銀倫於 8 月 12 日前往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進行宣

導，期盼能深植修復式司法理念，並期盼透過宣導，讓

曾經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若

有意願可向橋頭地檢署提出申請，進行相關修復程序。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為修復式

正義）是對於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人，即加害

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社區

民眾，提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會，

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因犯罪所造成的傷

害。換言之，修復式司法是犯罪行為的所有利害當事人        

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未來意涵的過程    

                         （Tony Marshall,1996）。 

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活動—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 

   橋頭地檢署為關懷目前在監所服刑的受刑人，特

別舉辦假釋法令宣導暨團體輔導活動，以利未來假釋

出獄後的保護管束能予以銜接。日前檢察長張春暉特

別指示觀護人吳芳儀於 6 月 17 日前往高雄二監、高雄

戒治所，觀護人劉佑群於 113 年 7 月 8 日前往高雄二

監及觀護人夏以玲於 113 年 7 月 22 日前往高雄戒治所

進行宣導 期盼能將法治觀念深植，並期盼透過宣導，

讓曾經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其所犯的過錯及對社

會的影響，並於將來出獄後能熟悉保護管束流程，利

於教化避免再犯。 



修復式司法宣導—橋頭地檢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張春暉特別指示觀護人鄒一清

113年 6月 20日、觀護人夏以玲 7月 18日及觀護人劉佑群 8月 15日於本署三樓地板教

室辦理團體輔導活動，對受保護管束人進行宣導，期盼能深植修復式司法理念，並期盼

透過宣導，讓曾經犯過錯的受保護管束人深自思考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若有意願可向

橋頭地檢署提出申請，進行相關修復程序。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為修復式正義）是對於因犯罪行為受到最

直接影響的人，即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社區民眾，提

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會，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因犯罪

所造成的傷害。換言之，修復式司法是犯罪行為的所有利害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處理

犯罪後果及其未來意涵的過程（Tony Marshall,1996）。 

      



橋檢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使社會勞動人能夠充分瞭解易服社會勞動

執行過程，橋檢分別於 113 年 6 月 25 日、7 月 9

日、7 月 23 日及 8 月 13 日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勤

前說明會。由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除說明易服

社會勞動於履行期間內應遵守或履行之事項與勞

動安全相關規定外，更加入反詐騙、酒駕防制等

宣導內容，期望強化社勞人安全意識及法治觀

念。 

    是日課程，由講師講述易服社會勞動應行注

意事項，同時提醒社勞人務必注意勞動安全，期許社勞人能夠於履行期間內將時數順

利執行完畢。此外，有鑒於詐騙手法與時俱進，提醒社勞人善用 165 反詐騙諮詢專

線，不輕易受騙以保護自身財產安全；最後，更針對酒駕相關規定，提醒社勞人切勿

酒醉駕駛交通工具，以免刑責上身，害人誤己。 



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檢於 113 年 7 月 11 日及 8 月 8 日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由觀護佐理員擔任講

師，除說明緩起訴被告於一定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並宣導相關法治觀念。 

首先由講師指導個案填寫表格與資料，並告知履行期間不得向勞動機構提出自願

性捐款換取勞動時數，同時提醒個案勿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行勞動服務，若遇有

類似情形，可向觀護人室或政風室提出檢舉；此外，更針對酒駕相關規定提醒個案，

有效達成酒駕防制宣導之目的，最後再輔以投影片案例之介紹，期勉被告遵守法律規

章避免再犯，激發其以志工精神行善及回饋社會，順利讓被告在履行期間完成義務勞

務。 



多元處遇法律知識強化課程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

成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

於 113 年 6 月 14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法律知識強化課程-債無可懼-解決債務

有希望」，結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邀請天正國際法律事務所陳雅貞

律師擔任講師，講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解決債務的方法、債務人如何聲請更生或

清算以及聲請更生或清算常見的問題之課程，藉以增進個案關於債務問題之法律常

識。 

另於 113 年 7 月 12 日辦理「法律知識強化課程-性別暴力犯罪─跟騷法及妨害性

隱私罪」，結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邀請林怡廷律師事務所林怡廷律

師擔任講師，林律師輔以相關新聞事件，講授性別暴力與犯罪，同時介紹跟蹤騷擾防

制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影像罪，希望透過多項案例分享強化個案法律知識以避免觸

法。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

之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專家

擔任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

復歸社會並重建個案社會功能。 



多元處遇衛教促進健康課程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

成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

於 113 年 6 月 21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衛教促進健康課程-戒毒之路-正念在改

變成癮行為的運用」，結合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邀請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賴秀君護

理科主任擔任講師，講授正本溯源正念、介紹覺察強化的意思及正念練習的三個層

次，並帶領個案進行正念練習之運用，使個案能在生活中運用正念練習，期能達到改

善問題及達到戒毒之成效。 

另於 113 年 7 月 19 日辦理「衛教促進健康課程-戒毒之路-正念生活改變成癮行

為」，結合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邀請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賴秀君護理科主任擔任講

師，首先介紹成癮的行為、症狀和困境，再針對課程主題講授正本減壓，介紹正念科

學及正念的飲食習慣，並帶領個案練習正念的吃，最後教導個案正念的技巧，期能達

到以正念改變成癮行為之成效。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

之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專家

擔任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

復歸社會並重建個案社會功能。 



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所謂「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是結合司法與醫療行為之多元司法
處遇計畫，將戒毒療程納入緩起訴制度內，將醫療處遇或社區處遇導入檢察官偵辦第
一、二級毒品施用者之處遇措施，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查作為，讓司法端及醫療端就
個案狀況共同進行評估，使重度成癮者在醫院接受專業治療，輕度成癮者藉由復健治
療課程及義務勞務，以利其回歸社區，既可彰顯司法制度與醫療資源結合之優勢，更
可讓毒品施用者依成癮輕重得到妥適的分流處遇，俾利個案重獲新生、復歸社會。 

    113 年 6 月 24 日、7 月 8 日及 7 月 22 日 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處分第
一、二及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由計畫人員擔任講師，讓被告確實瞭解毒品戒癮治療
之內容，包含治療期間、期間內需負擔的義務、何種情況下會導致計畫終止或緩起訴

處分遭撤銷等，知悉參與毒品戒癮治療係緩起訴處分之指
定命令事項，且充分配合及遵守或履行規定之事項，並願
意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最後叮囑個案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應定期至醫院接
受戒癮治療，或應依指定日期至本署參加復健治療課程，
至機構執行義務勞務，並宣導本署推行之「強化藥癮個案
戒癮服務計畫」，期能落實毒品緩起訴被告之預防再犯心
理輔導工作。 

    橋頭地檢署於 113 年 6 月 27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處分毒品新案報
到說明會，由計畫人員擔任講師，向緩起訴處分毒品案件被告說明緩起訴期間應遵守
或履行事項，並期勉被告勿存僥倖心態，勿再施用毒品，且務必遵守相關規定，進而
順利遠離毒害，邁向嶄新人生。 

    首先由講師告知緩起訴毒品被告於緩起訴期間，須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室及高雄市
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且應依指定時間至本署不定期尿液檢驗，亦告知個
案若違反相關規定，其緩起訴處分恐遭撤銷。此外，叮囑個案戒癮療程期間，應定期
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應依指定日期至本署參加復健治療課程並至機構執行義務勞

務，此外，再宣導本署推行之「強化藥癮個案戒癮服務計
畫」，期能落實毒品緩起訴被告之預防再犯心理輔導工
作。 

    最後再帶領個案填寫相關表單與資料，約談個案諭知
下次報到時間，同時轉介個案至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接
受關懷輔導，由個管師介入關懷，提供心理支持、相關醫
療戒治、就業、社福補助等資源評估。期許個案珍惜緩起
訴處分之機會，本署會協助個案在戒毒的道路上排除障
礙，恢復正常的生活與工作。 

緩起訴處分毒品新案報到說明會  



多元處遇健康心理促進課程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

成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

於 113 年 7 月 4 日及 8 月 1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健康心理促進課程-您今天過

得好嗎?以正念減壓提升心理健康」，結合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邀請海軍官校通識

中心助理教授兼任學輔中心主任鍾成鴻擔任講師，向個案介紹何為「正念」，讓成員

透過正念練習學習正念，並說明正念的好處，期能教導個案透過正念生活促進身心健

康，以達到戒毒成效。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

之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專家

擔任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

復歸社會並重建個案社會功能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現今仍有多數人認為被害人的性自主權受到侵害是難以開口，或是被害人自行招

致的，為檢討與導正這種對被害人的刻板印象，橋頭地檢署於 113 年 07 月 10 日辦理

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該署檢察事務官方信翰擔任講師，以「性侵害犯罪類型

及刑責」、「尊重每個人的性自主權」為主題，透過講座的方式，講解了性侵害犯罪

的要件和各種類型，也探討了從過去到現在對此類型案件的實務演進，希望能夠讓學

員更加釐清這議題的內容，也更落實「尊重性自主權」的概念。 



多元處遇增進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適應課程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

成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

於 113 年 7 月 11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增進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適應課程-勞

資爭議處理機制」，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邀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

練就業中心楠梓就服站個管員麥家怡擔任講師，講授關於「如何面對職業倦怠？」之

課題，首先講師先說明職場倦怠的五階段、現象、成因及面對職場倦怠因應之道，並

傳授個案通過設立工作目標來擺脫倦怠感，課後個案反應透過課程受益良多。 

另於 113 年 8 月 8 日辦理「增進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適應課程-勞動基準法概

要」，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邀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條件科科員

韓沛璇擔任講師，講授事業單位適用勞基法說明、雇主文件置備義務、勞動契約注意

事項、工資給付與工時制度規範、休假規範、勞動契約之終止等課程內容，藉以增長

個案對勞工相關法規與權利規範的知識。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

之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專家

擔任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

復歸社會並重建個案社會功能。 



多元處遇法律知識強化課程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成

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於

113 年 8 月 9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法律知識強化課程-性別暴力犯罪─跟騷法

及妨害性隱私罪」，結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邀請林怡廷律師事務所

林怡廷律師擔任講師，林律師輔以相關新聞事件，講授性別暴力與犯罪，同時介紹跟

蹤騷擾防制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影像罪，希望透過多項案例分享強化個案法律知識

以避免觸法。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

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之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

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

專家擔任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

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復歸社會並重建個案

社會功能。 

多元處遇衛教促進健康課程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

成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

於 113 年 8 月 16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衛教促進健康課程-想停卻無法停－談

物質使用障礙症與相關治療」，結合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邀請高雄市阮綜合醫院

身心內科主治醫師林奕萱擔任講師，首先林醫師以醫學角度看待成癮問題，讓個案了

解何謂成癮、成癮的機轉與診斷準則，並了解成癮類型為行為成癮及物質成癮，最後

協助成癮者以心理防衛機轉及動機式晤談來面對成癮問題，讓個案增長相關知識，進

而達到戒毒之成效。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

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之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

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

專家擔任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

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復歸社會並重建個案

社會功能。 



橋檢辦理就業促進團體輔導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拓展受保護管束人就業面向，橋頭地檢署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岡山就業服務站，於 113 年 8 月 20 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就業促進團輔活動，期

使受保護管束人適時善用社會資源、增進工作職能。 

是日課程由就服員吳鳳卿擔任講師，提供最新就業資訊及求職管道，鼓勵在場欲

尋求新工作的學員們，踴躍參與近期所舉辦的現場面試活動，及時把握新職缺、勇於

嘗試新挑戰，建立職場穩定度的信心，開創薪生活！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亦到場進行宣導，除介紹有關法扶基金會設立

目的，也讓學員明瞭法扶協助的各項業務及申請方式，提醒學員們遇有法律問題應依

循正確管道的觀念，以防杜司法黃牛危害。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訊 息 宣 導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訊 息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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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地檢署網址： http://www.qtc.moj.gov.tw 

橋頭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613-1765。 

橋頭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613-1765轉 3320，子股觀護人。 

編輯：郭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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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 5 日物質濫用戒治團體。 
2.9 月 5 日、9 月 12 日、9 月 13 日及 9 月 27 日多元處遇

課程。 
3.9 月 6 日及 9 月 20 日毒品社會復健課程。 
4.9 月 9 日及 9 月 23 日一級、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

會。 

5.9 月 10 日及 9 月 24 日社勞勤前說明會。 
6.9 月 11 日緩起訴法治教育。 
7.9 月 12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說明會。 
8.9 月 18 日及 9 月 19 日就業促進講座及駐點。 
9.9 月 19 日修復式司法。 
10.9 月 20 日多元處遇團體心理課程。 
11.9 月 23 日緩起訴附命酒癮治療說明會。 
12.9 月 24 日家庭關係修復團體。 
13.9 月 26 日社會資源系列課程。 
14.9 月 26 日毒品統辦說明會。 

Q ：推行「社會勞動」有什麼好

處 ?  

Ａ 1.易服社會勞動制度讓經濟弱勢

者，即便無力易科（繳 納）罰

金，仍有機會以提供勞動或服務

來替代入監執行， 既可維持既

有的工作與生活，又可兼顧家庭

照顧，而且可 以避免因入監執

行產生新的社會問題。 

   2.社會勞動人提供勞動服務，

可以為其服務的機構節省人力成

本，以達到創造產值、回饋社會

的正面效果。  

   3.可以節省政府監獄的收容成

本、伙食、人事管理等矯正費

用，減少國庫的支出，相對就是

節省納稅人的血汗錢。  


